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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农机〔2025〕44号


关于印发2026年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省财政现代农业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皖财农〔2025〕1482号）文件精神，现予印发《2026年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方案》，请结合实际做好相关工作。


寿县农业机械事务管理中心
2025年12月29日

2026年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方案

一、总体要求
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培育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指导意见》（农机发〔2023〕5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快推进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建设的通知》（皖农机函〔2024〕97号）精神，加快培育一批市场化运营、政府支持、平战结合、指挥高效的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配优配强农机装备，建立健全农机应急作业服务体系，提升县域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和应急防灾救灾能力。
二、目标任务
统筹考虑产业、区域、灾情、地形等多种因素，着眼于提升区域机械化生产和防灾救灾能力，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谋划，依托已建成的市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功能、提升能力，达到建设规模适度、服务半径适宜、方便农户和农业生产、服务乡镇不少于3个的建设要求，通过重点支持，培育成样板，加强宣传，做好示范带动，成为所在区域农业生产的基干力量和抗灾救灾的主要力量。
三、申报条件
已建成且正常运营的市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可自主申报。申报单位具有可满足经营、办公、机具存放和维修的固定场所和设施条件，有稳定的农机操作手和维修人员满足生产作业需求，农机装备性能状态良好，机具品种、数量、性能满足全程机械化各环节作业需求。
四、主体遴选
采取“自主申报+实地审查+综合评审”的方式进行。
符合申报条件的市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按要求提交申报材料，对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在县级审查、综合评审的基础上，确定实施主体并公示。
五、建设内容
1.基础建设要求。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和抗灾救灾需要，因地制宜合理配备大马力、高性能、智能化农机装备，配足备全履带式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粮食烘干机等应急救灾机具，全面提升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原则上拥有耕、种、收、管、烘等服务农业生产全程的农业机械不少于20台套。
2.规范名录管理。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统一名称，制式为“**县**（主体自冠名）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例如，“寿县诚丰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寿县”为县名，“诚丰”为虚拟主体自冠名。列入省、市、县重点建设的注明为“省重点建设”、“市重点建设”和“县重点建设”，并挂牌。具体式样以省级要求的为准。
3.信息化建设。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用于防灾救灾的大型（100马力及以上）拖拉机、种植机械、收获机械等主要机具和人员信息，要进入农机作业管理调度平台，主要作业机具要逐步安装定位导航终端并纳入远程监控平台管理，能对作业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应急作业时的指挥调度。
六、实施监管
项目建设过程中，乡镇和项目所在村要做好督导和服务，加强项目监督、工作协调和技术指导。项目实施主体要建立健全项目建设台账，做好全过程资料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核查。
七、资金投入与补助标准
2026年，实施主体新增投入不少于150万元（不含项目补助资金）。原则上不使用财政补助资金购买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范围内的机具，使用自有资金购置的，扣除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后的自有投入部分，可计入新增投入。
建设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机械设备购置及配套设施设备的投入。
八、项目验收
1.验收程序。按照“建前申报、建成验收、先建后补”的原则，项目完成后，实施主体以书面形式向乡镇、农机中心提出验收申请，提交装订成册的验收所需材料。乡镇初验合格后，农机中心组织验收。实施主体可自行委托第三方评估验收。
2.验收材料。包括：（1）项目验收表；（2）实施主体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行及账号；（3）机具清册（新购置机具提供发票或相关证明），服务协议，作业清册和监控平台作业轨迹资料，单位成员清册、机手清册，相关机具、厂房、服务作业照片；（4）项目标牌照片及其它相关材料。验收材料一式三份，实施主体、所在乡镇、农机中心各一份。
3.补助资金拨付。项目建成、达到建设要求且验收合格的，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兑付补助资金50万元，直接拨付到实施主体账户。
九、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加快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建设是健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各乡镇要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从政策、资金、技术、服务等方面予以扶持。
2.加大扶持力度。各乡镇要切实解决好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建设用地等困难；要统筹涉农资金支持服务中心优化装备、提升服务能力；要安排技术人员开展结对帮扶和技术指导，结合当地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演练，提高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和应急能力。
3.拓展服务功能。实施主体要拓展服务业务范围，积极提供农机作业、维修保养、技术培训、农资配套等全方位、一站式农机社会化服务，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服务规范，推动规范化运营、标准化服务。
